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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3年度管理岗位
职员职级晋升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河海大学职员职级晋升暂行办法》（河海校人[2013]22号），经研究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2013年度管理岗位职员职级晋升评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晋升评聘范围
现受聘在学校党政管理岗（含辅导员岗位）工作的全民事业编制人员、非在编人事代理人员。
现受聘在学校后勤集团、校办产业等部门的原学校事业编制干部按《河海大学职员职级晋升暂行办法》申请晋升和确定职级，并计入档案。其中申请五、六级职员的纳入学校统一评定。后勤集团七、八级职员晋升指标由学校单列指标，后勤集团评定。
现受聘在学校党政管理岗具有专业技术职务并兑现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待遇的人员，如选择参加五、六级职员晋升，晋升后按职员级别兑现相关工资、津贴待遇，不再执行专业技术职务相关工资待遇。
二、晋升岗位数
根据教育部批准的我校管理岗位各级职员设置数、现聘各类职员数及管理岗位的实际工作需要，2013年学校各职级晋升数为：五级职员2-3名，六级职员15-18名（五、六级职员实际晋升数原则上不超过申报人员中符合晋升基本条件人员的50%），七级职员50名左右，八级职员40名左右（七、八级职员含2013年科级及以下人员聘用中已晋升正科级、副科级人员）。
三、申报条件

各级职员职级晋升申报具体条件见《河海大学职员职级晋升暂行办法》。
四、评聘程序
1、申报五、六级职员的评聘程序（1）个人申报。学校公布职员晋升岗位数后，拟申请晋升人员对照条件，填写《河海大学管理岗位职员职级晋升申报表》（附件1），连同相关材料，交所在单位。申请人提供的管理文件，需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证明此文件是申请人起草，并由单位盖章。
（2）单位初审。各二级单位（党委）岗位聘用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初审，并公示申请人相关申报材料。对资格审核通过人员对照评分标准（附件3）进行评分并排序推荐，填写《河海大学管理岗位职员职级晋升申报汇总表》（附件2）、《五、六级职员职级晋升评分汇总表》（附件4），连同申报材料一并报职员职级晋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3）学校复审。职员职级晋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并根据评分标准对评分情况进行复核、确定分数。
（4）确定述职答辩人选。职员职级晋升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申报者的综合情况，按照不高于晋升名额1：1.5-2的比例确定参加述职答辩人选，并公示答辩人的相关申报材料。
（5）述职答辩。申报人参加学校组织的述职答辩会，述职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等，重点是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答辩委员会对述职答辩人进行评分。述职答辩时间每人不超过8分钟。
（6）评审。申报人的客观评分和述职评分的分数按7：3的比例计算总分。职员职级晋升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审，初步确定拟晋级人选，公示并组织考察。
（7）聘用。校岗位聘用委员会审定晋级人选，公示后发文并办理聘用手续。
2、申报七、八级职员的评聘程序
（1）2013年科级及以下人员聘任中，已晋升科级干部实职岗位的人员，聘任至正科级岗位原为八级职员的自动对应为七级职员，聘任至副科级岗位原为九级职员的自动对应八级职员，并计入2013年晋升七、八级职员的总数中。
（2）此次七、八级职员的晋升，在2013年科级及以下人员聘用工作中已通过科级干部晋升笔试未申请科级干部实职岗位，或符合晋升职员职级条件已参加科级干部实职岗位竞聘面试但未聘任到科级干部实职岗的人员中选拔，此次不再另行申报。由学校职员职级晋升工作领导小组对上述人员进行评审，初步确定拟晋级人选，公示并组织考察。
（3）校岗位聘用委员会审定晋级人选，公示后发文并办理聘用手续。
五、时间安排
6月9日前，申报晋升五、六级职员人员填写《河海大学管理岗位职员职级晋升申报表》（附件1），并将相关材料报所在二级单位（党委）。
6月17日前，各二级单位（党委）对申报晋级人员进行初审、公示、打分，填写《五、六级职员职级晋升评分汇总表》（附件4）；汇总申报人员情况报人事处。
6月20日前，学校组织对申报五、六级人员进行资格复审、客观评分，确定述职（答辩）人选并公示。
6月25日前，申报五、六级人员述职（答辩）。
6月27日前，职员职级晋升工作领导小组评审，初步确定拟晋级人选。
7月2日前，对拟晋级人员进行公示并组织考察。
7月4日前，校聘用委员会讨论确定晋级人选。
7月5日起，公示、发文并办理聘用手续。
六、有关事项说明
1、所有任职年限、工作年限、年龄、相关材料形成时间等计算到本通知发布之日。
2、职员职级晋升工作关系到学校管理队伍建设且政策性强，希望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加强对职员职级晋升工作的领导，认真审核有关材料，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
3、职员职级晋升中如发现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本次晋级资格，且三年内不得申报职级晋升。
4、本通知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
1、河海大学管理岗位职员职级晋升申报表
2、河海大学管理岗位职员职级晋升申报汇总表
3、五、六级职员职级晋升评分标准
4、五、六级职员职级晋升评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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